
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

公告
（2025）鄂 1127破申 10号

本院拟裁定受理湖北鸿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，决定公

开选任管理人。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1. 申报机构需为 2023 年度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破产管理人

名册上的破产管理人，自愿在黄梅县辖区履职，并设立常驻团队或协

作机制，本次选任接受联合申报（黄梅县外具备以上资质的管理人和

黄梅县内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破产清算公司联合申报）。

2.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

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

形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申报机构可向本院查阅案卷资料，并在七

日内，向本院提交申报资料。（破产审判团队：向柯，电话：

0713-3830555）

三、申报资料

申报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式三份(需要密封的部分用信封密

封)，并编写页码、书列目录、装订成册：

1.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、破产团队建设情况、在黄梅常驻团队或

协作机制证明文件；

2.申报机构以往担任管理人或参与破产清算工作的经验和工作

业绩(A.有关数据以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为准;B.应明确是独立



履职还是协助参与，是全程参与还是部分参与；C、是否办理过执行

转破产案件；D、是否办理破产重整和和解的案件)；

3.参与本案的竞争优势；

4.拟推荐从事本案破产清算工作的团队成员的基本情况、该成员

的主要业绩；

5.获选后的工作思路，包括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、主要工作预案

等(信封密封)；

6.破产清算管理人报酬的报价方案(信封密封)。

四、选定方式：

    1.仅有一家机构进行申报并符合条件的，本院将直接指定该机构

担任破产管理人。

2.少于三家（含本数）机构进行申报并符合条件的，本院随机摇

号产生一家机构为本案破产清算管理人，再从剩余的机构中摇号选择

出本案备选（第一、第二）破产清算管理人。

3.报名机构超过三家本院将由评审委员会评审出三家候选管理

人，按发布的摇号公告在规定的时间参加摇号，届时经摇号选择出一

家机构为本案破产清算管理人，再从剩余的机构中摇号选择出本案备

选（第一、第二）破产清算管理人。

特此公告    

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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